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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0月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》。 

（圖片來源：Depositphotos） 

 

評析近期中國將人工智慧納入《網路安全法》 

對民主、法治與人權的衝擊 

 

洪敬富 

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

 

 

2025 年 10 月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
網路安全法》（以下簡稱《網路安全法》），新增第二十條，正式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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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慧安全與發展納入其國家網路安全法律體系，並於 2026 年 1月

1 日施行。條文表面上以支持研發、完善倫理、風險監測、安全監管、

促進健康發展為核心語彙，呈現出一套看似與國際接軌的網路治理語

言。然而，若從比較政治與網路政治學的角度觀之，這次修法並非單

純的科技立法，而是中國數位威權體制持續升級的重要節點，其深層

影響將進一步侵蝕民主法治與基本人權。 

黨國主導下的人工智慧治理 

第二十條（以下僅稱「新條文」）將人工智慧明確置入《網路安

全法》的框架之中，本身即具有高度象徵意義。《網路安全法》自 2017

年 6 月施行以來，一直是中國建構「網路空間主權」與資訊控制體系

的核心法源，其功能不僅在於防範資安風險，更在於正當化其對資訊

流通、平臺責任與言論內容的全面監管。當人工智慧被納入這一法律

體系，首要定位不在於促進公民福祉或科技公共利益，而是服務於國

家安全與政權穩定。 

新條文雖提及「倫理規範」與「健康發展」，卻完全缺乏以個人

權利為中心的制度設計，未見任何關於隱私權、資料自主權、知情權、

異議救濟機制等明確性的保障與規範。在中國既有黨國體制下，「安

全」始終高於「權利」，「發展」服從於「維穩」。人工智慧在此體

制中，無疑地將成為強化社會控制、輿情引導與民間監控的技術引擎，

而非促進公共理性與多元民主和法治社會的科技工具。 

法治的黨國工具化 

從「法治國原則」而言，第二十條最大的問題在於其高度原則化

與模糊性。諸如「加強風險監測評估和安全監管」、「運用人工智慧

等新技術，提升網路安全保護水平」等表述，並未設下清楚的法律權

限邊界與正當程序約束。在缺乏憲政制衡、司法獨立、媒體第四權與

公民社會透明監督的體制下，這類開放性條款等同於為網管行政機關

提供一張技術授權的空白支票。 

中國現有的演算法備案制度、內容推薦管理辦法，以及深度合成

規定，例如〈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〉、〈互聯網信息服

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〉、〈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〉、〈生

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〉等，都在在顯示，所謂的風險往往

是政治化的定義，涵蓋了輿論導向錯誤、價值觀偏差、危害社會穩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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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高度政治判斷。當人工智慧被全面嵌入網路安全治理體系，其演算

法審查、模型訓練、算力配置與資料來源，勢必被納入國家主導的審

批與監控體系。在這套制度邏輯中，法治從來不是用來限制黨國權力

的框架，而是賦予中共統治技術披上「正當法律程序」外衣的工具。 

資料與算力的黨國化 

新條文中特別強調「推進訓練資料資源、算力等基礎設施建設」，

乍看之下屬於中國產業政策的一般表述，實則涉及高度敏感的權力配

置問題。在黨國情境中，大規模資料建設往往建立在政府對公民活動、

（實體與線上）社交行為、生物特徵與思想傾向等系統性地蒐集。當

這些資料被用於訓練國家主導的人工智慧系統，其結果不僅是商業創

新模式，而是形成一套前所未有之數位治理的基礎設施。 

這種基礎設施不是建立在個人同意、目的限制與比例原則之上，

而是立基於黨國需要及國安考量的宏大敘事之中。其直接後果之一，

便是公民隱私權的進一步空洞化，個人由法律主體轉化為黨國統治的

客體，從權利自然人轉化成被計算、被評分、被預測的資料節點。 

倫理規範的泛政治化 

新條文寫入「完善人工智慧倫理規範」內容，看似回應全球對演

算法歧視與黑箱、不透明問題的中國式回應。然而，在黨國語境中，

「倫理」並非源自於市民社會、民間團體或跨部門審議機制的開放式

討論，而是高度嵌入黨國意識形態體系內。過往中共在「國家科技倫

理委員會」的實際運作中，特別彰顯了〈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

見〉，其核心任務並非要真正保障個人尊嚴，而是要確保科技發展永

遠保持在堅持黨領導下的政治正確方向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

主義思想。 

於此架構下，人工智慧倫理被重新定義為是否有利於共產政權穩

定、是否符合社會主義主流價值、是否服務國家整體戰略。如此一來，

「倫理」不但無法成為限制權力的規範，反而淪為篩選技術、內容與

言論的正當化工具。當倫理規範全面泛政治化，它對學術自由、多元

創新與思想市場的侵蝕，遠比任何具體的技術風險都來得更為深刻且

長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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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、人權與國際秩序的外溢效應 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此一制度設計並非僅限於國內治理。中國正積

極向外輸出數位治理的中國模式──數位絲綢之路，包括智慧城市、

臉部辨識、輿情監測與平臺監管模式。當人工智慧被正式納入新修訂

的《網路安全法》中，中國即可宣稱其模式具備完整法制基礎，進而

在國際場域推廣有別於美歐西方世界的另一套以國家安全為核心、以

技術治理為手段、以弱化人權為代價的新數位秩序。 

這對全球民主體系將構成結構性的挑戰。它不再是民主與威權的

意識形態對抗，而是兩種世界秩序之間的競爭：一種以權利界定權力，

另一種以控制重塑個人。最終，安全與穩定的話語，成為自由與尊嚴

退場的政治遮羞布。 

總結而言，中國此次修法表面上回應人工智慧時代的治理需求，

實質上則是將新興技術全面吸納進既有的數位威權體系之中。它強化

了國家對資料、演算法與算力的結構性控制，模糊了權力邊界，弱化

了權利保障，並以法制化的形式，鞏固技術統治的正當性。這不僅不

是人工智慧治理的進步，而是威權治理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制度升級，

其對民主、法治與人權所帶來的長期衝擊，值得臺灣與國際社會高度

警醒。 

 

編按：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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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

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，旨在

針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，將學術研究成果

具體轉化為政策研析，作為我政府參考，深化學術研究能

量，並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。 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 巷 1 號 

Tel: 886-2-23654366 

Fax: 886-2-23679193 

http://www.pf.org.tw 

http://www.pf.org.tw/

